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

根据《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5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

费（高等教育）预算的通知》（黔财教〔2025〕40 号）、《省

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〈贵州省学生资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黔财教〔2024〕169 号）和《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国

家助学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党通字〔2023〕38 号）等文

件精神和有关工作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就 2025 年研究生国家

助学金评选工作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申请对象

我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（有固定

工资收入的除外）。获得资助的研究生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籍。人事档案材料未调入我校研究生的不能享受研究生国家助

学金。

请各学院和研究生高度重视，诚信申报。按照财教〔2021〕

310 号、黔财教〔2024〕169 号文件规定，有固定工资收入的研

究生不享受国家助学金，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将运用大数据系统，

对获助研究生“住房公积金”“基本养老保险”等“五险一金”

缴纳情况进行比对，掌握工资收入情况。

申请人与有关单位需提交承诺书、证明书，一经发现弄虚作

假，违规领取研究生助学金，将追缴违规领取资金，并纳入诚信

不良记录，取消其他评优评奖资格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；博士研究生资助

标准为每生每年 13000 元。

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严格对照有关文件规定的条件，认真组织审核

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，对在学院推荐、评审和公示中有争议的研

究生申请人，学院要认真调查核实。

（二）申请国家助学金材料清单、模板、具体要求与相关表

格见通知附件。

（三）各学院认真做好本学院推荐、评审和材料整理工作，

在本学院范围公示 3 日无异议后，于 2025 年 9 月 19 日前，将有

关纸质材料报送研工部（北校区研工部 105 室），电子版材料报

送至工作邮箱 gzmzygb@163.com。

四、助学金发放、监督和检查

（一）国家助学金拨付到校后由研工部按财务工作程序统一

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(储蓄卡)发放给研究生本人,分两个学期，

评审通过后原则上按月进行发放。

（二）各学院不得变相降低国家助学金发放标准，严禁出现

研究生作假、违规等做法。研工部研究生院和校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将对发放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研究生和学院，

一经查实，学校将进行严肃处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联系人：代老师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附件整合包 1-7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2025 年 9月 5日

mailto:5.各学院认真做好本学院推荐、评审、公示和材料审核报送等评选工作，报送纸质版材料、电子档材料至邮箱gzmzyjsypj@163.com。提交材料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22日，时间另行通知。
mailto:5.各学院认真做好本学院推荐、评审、公示和材料审核报送等评选工作，报送纸质版材料、电子档材料至邮箱gzmzyjsypj@163.com。提交材料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22日，时间另行通知。
mailto:5.各学院认真做好本学院推荐、评审、公示和材料审核报送等评选工作，报送纸质版材料、电子档材料至邮箱gzmzyjsypj@163.com。提交材料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22日，时间另行通知。
mailto:5.各学院认真做好本学院推荐、评审、公示和材料审核报送等评选工作，报送纸质版材料、电子档材料至邮箱gzmzyjsypj@163.com。提交材料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22日，时间另行通知。

